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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产品认证 获证后监督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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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的和适用范围

	1.1
	为确保产品认证证后监督活动满足规定的要求，制定本程序。

	1.2
	本程序适用于产品认证的获证后的监督活动。

	2.
	职责

	2.1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的项目管理人员负责获证后的监督频次和监督内容的策划和管理。

	2.2
	签约检测机构负责监督检测的实施和评价。

	2.3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部负责监督检查的实施。

	2.4
	认证评定人员负责对证后监督做出评价和认证决定。

	3
	工作程序

	3.1  
	监督的策划

	3.1.1
	各类产品获证后监督的要求、频次、实施方案依据相关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或实施细则中要求进行。

	3.1.2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项目管理人员负责认证项目的获证后监督的策划和管理。

	3.1.3
	各产品认证的证后监督原则上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每两次监督的时间间隔原则上不超过12个月。实施方案另有规定时,按实施方案执行。

	3.1.4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时，项目管理人员应考虑增加监督频次：

	a.
	获证产品在获证后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认证组织责任时；

	b.
	本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
	有足够的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保证能力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3.2
	监督检查

	3.2.1
	当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中要求需要监督检查时，由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的项目管理人员在月底前5日整理下月需监督检查的认证组织名单。

	3.2.2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对需监督检查的项目进行整体策划，并安排检查组成员。

	3.2.3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项目管理人员在月底前将下月的检查计划发送给各检查员。如有异议，应在2日内反馈项目管理人员。

	3.2.4
	项目管理人员根据检查任务安排情况编制《产品认证工厂检查通知》，并连同其它资料（如《产品认证抽样通知》、《产品认证收费通知》）在下月初移交各检查组长。

	3.2.5
	各检查员按照检查任务安排，参照《工厂检查控制程序》的要求，实施监督检查，并上报检查资料,审核检查部对资料进行评审,之后交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

	3.2.6
	监督检查应在策划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如受检查方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接受检查,检查组长在本任务截止期前3日内通知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将根据规定对相关证书进行相应处置。

	3.3
	监督检测

	3.3.1
	当产品认证方案中要求监督检测时，由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整理当月需监督检测的认证组织名单，在月底前5日交项目管理人员。

	3.3.2
	项目管理人员对需监督检测的项目进行整体策划，并安排抽样组和确定检测机构。原则上和监督检查同时进行的监督抽样，下达检查任务时,同时安排抽样任务给检查组成员。

	3.3.3
	如无需工厂检查，项目管理人员在月底前将下月的抽样计划发送给各抽样员。如有异议，应在2日内反馈项目管理人员。

	3.3.4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根据抽样任务安排情况编制《产品认证抽样通知》，在下月初移交各抽样组长。

	3.3.5
	各抽样组按照抽样任务安排，参照相关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实施监督抽样。现场抽样后应填写《产品认证抽样送检单》并上报。

	3.3.6
	监督检测的样品原则上在生产厂企业/生产者的成品库抽取。如因某些原因（如成品库无样品或样品母本数量不满足抽样基数要求）无法在生产企业/生产者的成品库完成抽样任务时，由抽样组与认证组织沟通后并报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可到市场、认证组织的经销商处进行抽样，或在样品满足要求时再进行抽样。

	3.3.7
	监督抽样应在策划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如认证组织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受抽样, 抽样组长在本任务截止期前3日内通知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将根据规定对相关证书进行相应处置。如因某些原因（如成品库无样品、样品母本数量不满足抽样基数要求、需到市场/经销商处抽样），认证组织提出书面延迟抽样申请的, 抽样组长应报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同意后，可延期1个月。如延长期内仍无法完成抽样的，在延长截止期前3日内抽样组长应通知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将根据规定对相关证书进行相应处置。

	3.3.8
	抽样完成后，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参照《产品认证抽样送检单》内容，向签约检测机构下达《产品认证检测通知》。

	3.3.9
	签约检测机构收到《产品认证检测通知》、样品后按规定要求，实施监督检测。监督检测应在收到样品后1个月内完成。

	3.4
	监督结果的评价

	3.4.1
	当按照相关认证实施规则的要求完成了监督活动后，签约检测机构将监督检测结果连同有关检测报告提交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监督检查组将经检查结果连同工厂检查文件提交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 

	3.4.2
	强制性产品认证事业部安排认证评定人员按照《产品认证批准、保持的条件和程序》和《产品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撤销、注销的条件和程序》要求进行监督结果的评价，由认证决定人员负责作出认证决定（保持、暂停、撤销等）。

	3.4.3
	市场及客户服务部根据认证决定结果，出具《产品认证决定结果通知》，在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向认证委托人发放，并以适当方式保留认证委托人已获知该信息的记录。

	4．
	相关记录    

	4.1
	《产品认证抽样通知》XZ C0401

	4.2
	《产品认证抽样送检单》QPC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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